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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兼与梁慧星研究员商榷 国内媒体2002年7月后，一个引起

公众关注的老话题，由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

草案)》的公布，再度浮出水面，不仅在消费者协会如上海消

协和全国消协内部，而且在法学家间和传媒间同时成为争议

的焦点。这个很长时期得不到解决的聚焦，即《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应该不应该，保护不保护“知假买假打假者”?如同

《南方周末》(2002年7月25日)编者按：“在法律的争议与现

实的需求之间，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争鸣与探讨。” 其实决

不限于法学家间甚至社会典论对此存在争议，就是在司法界

具体到某一个承审此类诉讼案件的法院内部，甚至合议庭内

部也同样会出现两种分歧意见。据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法官赵

冰清说：两种观点之一认为，以打假为赢利手段，不是真正

的消费者，不适用《消法》第49条；另一种则认为，不要去

追究消费者的购物动机，只要商家确实售假，就构成欺诈，

谁捉到，谁就应该得到赔偿。 我以为：首先必须重温所谓“

退一赔一”即双倍赔偿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

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对于“知假买假

”的分歧意见主要是对《消法》第49条中“消费者”概念理

解不同造成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这一条的真正立法意图呢?

著名法学家梁慧星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回答说：“我本人参



与了《消法》的起草过程。在《消法》草案的专家讨论会上

，反对这条的人不少，而发言中极力主张制定这条的只有何

山(全国人大法工委)、武高汉(原中国消协)和我3个人。当时

我们只是想以经济利益调动受欺诈的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

积极性，惩罚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根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

用这条去牟利，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外竟出现了一个职业打

假者。”梁先生认为“要是任由‘知假买假’式的职业打假

阶层一味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个脱离于公权和私权之外的

、以打假为业的牟利行业”，并称“知假买假’者“不合法

”。 但是“我们”“3个人”之一的武高汉在接受电话采访

时认为：消费者是假冒伪劣商品的“天敌”。赞同《消法》

第49条的还有当时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乔晓阳、胡康生等以及

很多省市人大、消协的代表。对于“知假买假不属于消费者

”成了一个法律名词并被争论不休，武高汉感到“特别迷惑

，特别悲哀”。他认为“知假买假”是经营者强加给消费者

的概念，违背了《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 另一位何山不仅

在6年前主动“疑假买假”，并将两幅徐悲鸿的《奔马图》“

怀疑有假，特诉请保护”，最后得到法院支持获双倍赔偿。

而且他认为，消费者购假索赔对社会有好处，应当鼓励。个

人打假既保护了消费者权益，也减少了政府的打假成本，应

该得到关心和支持。 请允许直言，我赞赏梁研究员的“理性

”和非“情绪化”，并且拥护“建立真正的政府‘悬赏打假

’制度”。但是，在《消法》没有修改对消费者不包括“知

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者，对此作出明确界定之前，比较而言

，鉴于中国市场假货充斥甚至以假乱真，李逵难辨，正如某

电视剧一句经典台词：“现在只有妈是真的，连爹都有假的



”情况下，我倒觉得“职业打假者”应运而生，不是多了而

是太少了。纵使让这些见义勇为的“打假英雄”“先富起来

”而我辈不至因买生活必需品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担心伪劣又

有何妨?我仅知天津出了个“王海”，赞成他关于“知假买假

或打假无疑增加了卖假者的风险成本，对减少欺诈有好处，

有利于社会公益”的观点。据闻他已退出“打假”，在专心

写书；南京出了个“杨鸿”；上海出了个“王海东”。纵或

全国大、中城市各有一名代表性人物，为有效遏制假冒伪劣

泛滥而出现一个“职业打假者阶层”，试问那又有什么“社

会危害性”?职业打假者与假冒伪劣同生共死，让中国市场如

同美国、日本甚至某些发展中小国一样净化，那又有什么不

好? 粱先生以《消法》起草者的身份阐释“立法原意”，让我

们了解了立法当时粱先生本人的“原意”，但是立法一个相

互斗争和相互妥协的过程，参与起草法律的并不止一人，各

个起草者的“原意”也殊难相同，在法律适用发生争议的时

候，去寻找“立法原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即使是某

一个起草者本人的解释也很难说就是“立法原意”，如果两

个起草者的“原意”相对立，那么究竟谁的“原意”是“立

法原意”呢? 法律一经制定就注定要落后于生活，因为法律条

文是稳定的，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已的，法律必须与时俱进

，要解决僵硬的法律条文和流动的社会生活的矛盾，非对法

律进行解释不可。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指出：“随处可以

看到的现象是，对于同样的条文、同样的用语，不同学派的

学者可能有理有据地研究全不同的解释。”而“判断何为真

诠，何为真释，不仅要看是否符合文义，而且要看是否符合

正义”(《刑法的基本立场序说》中国法制出版社)。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据某个著名网站的调查，超过90%的

网民赞成王海式的‘知假买假’，舆论明显呈‘一边倒’的

态势，绝非偶然。”《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22日)《解读

“不保护知假买假”》谈得好：“此次消费者针对‘不保护

知假买假’传闻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愤’，其实正是消费

者在当前消费环境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一个缩影。” 至于

司法监督，人人皆知，美国是由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进行宪法

监督与解释。19301941年出任该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

胡果(Charles Erans Haghes)有一句坦率而惊世的名言：We are

under theConstitution，but the Constitution is What the Judges say

it is．大意应是：我们尊重(美国)宪法，但宪法是什么，由法

官说了算。 中国是成文法非判例法国家，法官不能造法。在

司法支持打假，优化和净化市场方面，我以为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支持王海东打假的一个《批复》是非常难能可贵，值

得弘扬推介的。 1998年4月8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原

告王海东与上海真知旅游购物中心产品质量纠纷一案的批复

》：“原告向被告购买无绳电话，并无违法。被告向原告出

售的无绳电话没有邮电部门颁发的‘入网许可证’，也未取

得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核发的‘无绳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

书’，属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禁止销售的产品。被告这一

行为是对不特定的消费者的欺诈。经营者违法经营不仅应接

受行政处罚，也应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故本案应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判令被告承担责任。” 正

是因为这个态度明确，不同凡响的《批复》，要求全市各级

法院，无论购买商品者是什么人，无论他是否知假和个人生

活需要．凡经营者经举报、审查确认构成欺诈的，一律适用



《消法》第49条，给购买者退一赔一。这就使得上海市场相

对全国各地市场而言，虽不能说假劣绝迹，确实做到了购物

环境和执法环境的净化和优化。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和有口

皆碑的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除将“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

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

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关于贯彻施行若平问题

的意见》第68条)延伸适用于 《消法》第49条，并将上引上海

市高院《批复》推广全国法院系统参考适用。 我们不是倡导

借鉴外国先进经验，说什么他山石可攻玉吗?现在美国以金融

保安业闻名世界的平克顿公司从1992年就以“调查公司”的

名义打进中国“打假”市场，据说该公司80％以上的业务集

中在“打假”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

会是国内最大的对宝洁、联合利华等74个跨国公司的品牌进

行保护。其中宝洁公司每年假货损值12亿，联合利华每年假

货损值3．4亿。他们作为职业打假者不仅合法化，而且实现

了规模化和企业化。既然洋人已经在我们鼻子下面不仅成为

一个企业而且成了一个市场行业的主要业务，我们为什么不

把他们的经验直接“拿来”学到手，甚至直到今天还要喋喋

不休地争论什么“知假买假”合法不合法，受不受法律保护

昵? 最后，呼吁对“职业打假者”，即运用《消法》第49条谋

生的打假者，承认他们的行为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应予以合法

化。我完全赞同《法制日报》(2002年7月18日)“为知假买假

索赔行为正名”。因为“法理上讲，承认知假买假者是消费

者，是法治社会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和保护的表现。在法治

社会里，公民依法享有对自己的合法财产占有、支配和使用

的权利与自由，任何其他机构与个人均无权对公民的花钱动



机进行审查。从法理上讲，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支持知假买假

索赔行为与某些销售假劣商品的商家对此恨之入骨的态度的

对比，就足以辩明人心向背。因此，对于知假买假索赔行为

，立法应该是开绿灯而不是亮红牌。”请允许狗尾续貂；不

仅立法，而且司法，行政、法学、律师，包括传媒众口铄金

，都该如此。 总而言之：为了中国市场净化，为了中国出口

诚信，为了中国精神文明，除了有效打击假冒伪劣、打击欺

诈行为，别无选择。“打假”是硬道理，是判断是非的基础

和前提。除了依靠政府，依靠各行业包括消协打假，还须全

社会动员起来对一切欺诈行为包括制假售假鸣鼓而攻之。对

于“知假买假”的打假职业者，务必鼓励、支持，使其合法

化，而不容歧视、排斥，更不容否定、扼杀。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